
 

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 

根据中国医药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独立董事经认真审

阅公司的财务报表及相关文件后认为,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没有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进行担保；报告

期内，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了担保，担保总金额为 534,886,000

元人民币。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担保余额为 412,613,500

元人民币。没有到期未清偿情况发生。公司履行担保的程序和金

额都是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。公司在此方面严格按照有

关制度执行。此外，公司控股股东也制定了严禁下属公司对外担

保的规章制度，从而有效地防止违规对外担保的发生。作为公司

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此方面工作表示满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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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恒鹏独立董事         


